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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20】第 17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近几个月，你公司在互动易平台中对投资者提出的公司业务开展

等问题进行了答复。我部对上述答复内容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

事项进行认真核查并做出书面说明。 

1、你公司称“随着汽车超人和新康众的不断发展，他们一定会

成为汽车后市场中的佼佼者和领头羊，2020 年将会是公司汽车后市

场业务爆发的一年。”请说明： 

（1）结合你公司“汽车超人”业务和参股公司新康众业务开展情

况，相关业务营业收入、净利润等财务数据，说明其“一定”会成为

汽车后市场中“佼佼者和领头羊”的表述是否依据充足，是否存在夸

大及误导性陈述。 

（2）你公司做出“2020 年将会是公司汽车后市场业务爆发的一

年”判断的具体依据，在互动易平台披露上述预测信息，是否属于在

指定媒体公告之前透露未公开重大信息，是否违反本所《股票上市规

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第 2.15 条规定。 

2、你公司多次称“通过蒂森克虏伯的关系正在积极联系对接特

斯拉，向其推荐新一代钢轮产品”以及“汽车超人也在和特斯拉中国

积极联系，探讨为特斯拉体系提供售后服务的可能性”。请说明上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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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是否有实质性进展，对接成功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若存在不

确定性，请说明你公司多次在互动易平台做出此类答复是否存在误导

性陈述，是否已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。 

3、你公司称“公司和浙江最大的制氢企业之一杭州贝斯特气体

有限公司联合成立特维轮氢能科技（杭州）有限公司，专门研究试验

汽车加氢业务建设。汽车超人也规划在一站式服务中心提供充电和加

氢业务。”请说明你公司投资特维轮氢能科技（杭州）有限公司的具

体情况，相关的汽车充电和加氢业务目前开展情况，是否已产生营业

收入及占比，并自查是否对上述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4、你公司多次介绍参股公司北京磁云唐泉金服科技有限公司区

块链及数字货币业务开展情况。请说明你公司对该参股公司的持股比

例，参股该公司对你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情况，你公司对上述投资事

项及相关进展是否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5、你公司提及参股公司苏州智华汽车电子有限公司“深耕无人

驾驶领域”“目前正与华为开展业务交流”。请说明你公司对该参股公

司的持股比例，参股该公司对你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情况，你公司对

上述投资事项及相关进展是否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6、请结合上述问题，进一步说明上述互动易平台的答复内容是

否对你公司股价具有较大影响，是否达到临时公告披露的标准，你公

司是否存在以互动易回复替代临时公告的情形，是否违反信息披露公

平性，是否存在利用互动易平台迎合市场热点、影响公司股价的情形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3 月 19 日前将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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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16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